
为深刻吸取近年来电动车自燃导致的火灾事故教训，根据市

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决

定在全镇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

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压紧压实属地、部门、管理单位和使用人

员安全责任，切实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等消防安全“顽疾”，实现电

动自行车使用管理规范有序、群众安全意识显著提升、电动自行

车火灾事故明显减少的目标。

二、整治重点

（一）电动自行车不得在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或者充电；

（二）电动自行车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

充电；

（三）电动自行车应当避免在室内停放、充电；

（四）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五）电动自行车停放不得遮挡消火栓、堵塞消防车通道

或者占用防火间距；



（六）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应当按照有关标准，

规划和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

（七）具备条件的住宅小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电动自

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改造优化通行道路；

（八）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应当独立设置，

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

的，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

（九）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应当配备干粉

灭火器、简易喷淋等必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施应当具备充满

自动断电功能；

（十）鼓励住宅小区推广应用物联网和智能化技术手段对

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进行监控和预警；

（十一）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无证生产、超出强

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产、不按 3C认证要求生产等行为；

（十二）严格查处无照销售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充电器

等配件产品行为；

（十三）严格查处拆除限速器以及外设蓄电池托架、更换

大功率蓄电池等违法违规擅自改装关键性组件行为；

（十四）对照《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

任务及分工方案》（皖安办〔2022〕87 号）通知要求，依法履



行全链条监管责任，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源头、流通销售、末

端使用、拆解回收等环节管理；

（十五）重点整治物业服务企业未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未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安全宣传等，突出整治服

务企业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设置集中充电场所占用登高作业

面、消防车道、转弯半径等问题。

三、总体安排

即日起至 2024 年 6 月底，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 年 3 月 10 日前）。各村要组

织召开专门会议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专项治理行动进行动

员部署，广泛宣传发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迅速组织开展专

项治理行动。要切实落实属地责任，村、物业企业对居民小区、

背街小巷等进行全面摸排，摸清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和充电设施

基本情况，按照“一区一策”的原则制定治理方案。要发挥村委

会、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基层组织作用，调动党员、

志愿服务队等社会力量，建立“网格—小区—楼栋”网格化管理

模式，形成问题隐患立即报告、现场处置、上门宣传、跟踪督

办等工作机制。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4 年 3 月 10 日至 5 月底）



要以小区为单位，摸清非机动车保有量，按照“一区一策”

的原则，在建小区按要求建设非机动车停放点和充电设施。已

建成有物业的小区和有主管单位的居民楼，要督促物业和主管

单位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集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存放、充

电场所应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

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

分隔。存放、充电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施应

当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没有物业和主管单位的老旧小区，

以及背街小巷等场所，由各村兜底。要依据《消防法》《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蚌

埠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联合规划建设、消防、应急、公

安等部门开展检查，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背街小巷等重点

场所，重点查处非机动车在住宅内充电或私拉电线充电、占据

疏散通道或消防车道、进入载人电梯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消

除人民群众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4 年 6 月底前）。各村、各相关

部门要及时总结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专项治理工作成效，研究

建立长效机制，巩固专项治理成果，切实提高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综合管理能力。要持续擦亮“皖美红色物业”品牌，全力推

动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双提升”，督促指导物



业履行安全管理责任，及时制止居民不安全行为。对无物业管

理的居民小区、城中村、背街小巷等场所，要结合实际，采取

委托管理、第三方购买服务等方式指定单位履行物业职责，消

除管理和服务盲区。有关部门要探索便民电价政策，降低用户

充电电费支出。要督促物业企业规范车辆停放，定期清理僵尸

车辆，落实消防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探索非机动车智能充电桩

试点。

四、职责分工

各村、各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负总责，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细化相关工作职责。各

行业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履行行业监管责任，指导督促各村开

展整治工作。

镇应急办：负责具体推动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治理工作，广泛发动村委会、综合执法、派出所开展逐一排查

和治理，建立专门档案，留档备查；督促村委会制定居住小区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方案并协调组织实施，指

导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确保尚未建成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住宅小区及公共建筑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建立业主投诉渠

道，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和业主的宣传教育引导；对专项治理情



况定期通报，开展实地抽查和专项考评，对部署不到位、治理

措施不落实、工作进度迟缓的单位予以通报。

村委会：负责监督指导居民小区内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

充电场所的规范建设，负责制定无物业管理小区建设方案和飞

线充电日常治理工作，会同物业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知识；

排查小区内的安全隐患，发动居民举报违规行为，并及时制止

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积极发动广大

业主参与，提升居民逃生自救能力；在整治行动中，采取各种

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尚未建成集中停放、充电场所住宅小区

及公共建筑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规划建设办：要统筹指导居民小区非机动车停放点和充电

设施建设工作，督促指导物业公司开展专项整治，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

综合执法中队：积极参与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执法，对各电

动自行车停放点、充电桩、遮雨棚等建设给予支持；依法对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消防救援队：指导做好非机动车在住宅内充电或私拉电线

充电、占据疏散通道或消防车道、进入载人电梯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整治查处，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提醒，引导公众文明停放、

安全充电。



派出所：落实消防监督检查责任，配合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要将新建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配

建要求纳入建设条件，对老旧小区充电设施规划选址建设给予

支持。

市场监督管理所：要强化对电动自行车批发市场、销售门

店以及销售环节的监管，规范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电动自行车及

配件的管理，重点打击销售无证或伪造认证证书、无厂名厂址

等来源不明产品的违法行为。要大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

问题，严格依法查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擅自改装原厂配件、外设蓄电池托架、拆除限速器等关键性组

件、私自更换大功率蓄电池、将回收车辆配件以旧充新再次出

售等行为。对查处的销售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发布警示

信息，不断规范市场秩序。

供电所：供电部门协助建设主体做好报装增容工作，居民

住宅小区内的非经营性集中充电设施，执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中的合表用户电价；非居民住宅小区、经营性的集中充电设施，

执行相应类别用电价格。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将以上要求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

督导、考核、巡查。各村、各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结合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明确任务分工，细化整治措施，

确定重点地区和重点环节，有序组织开展专项整治。镇安委办

将加强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对消防安全隐患问题集中的地区，

加强重点督导，各村、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报送相关工作开展情

况，于每月 3 日前将治理工作总结和《怀远县包集镇电动自行

车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表》报镇安委办。

（二）强化部门协作。镇安委办将进一步督促各负有安全监

管职责的部门落实具体工作职责，确保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将

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形成监管合力。

对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环节，将及时统筹协调，防止推诿扯皮。

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单位，将实施通报批评或联合约谈，督

促落实各项整治责任措施。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强化“一盘棋”

的治理理念，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切

实形成监管工作合力。

（三）强化宣传教育。各村、各有关部门要运用“案例教

育法”，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敲门行

动”。对缺乏充电场所导致飞线充电的，要开展便民服务，引

导居民就近充电；对发现有飞线充电行为但没有占据疏散通道

或消防车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以教育劝导为主，并发动亲友、

邻居等共同监督；对多次不听劝阻的，可以向镇消防中队、公

安派出所举报，也可通过 12350 热线进行举报；对在住宅内充



电、占据疏散通道或消防车道、进入载人电梯等行为的，要坚

决制止。

（四）建立长效机制。各村、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和“三管三必须”原则，进

一步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处、案

件移送等长效工作机制，坚持多通报、多调度、多发督办函、多

暗访“四多”工作法，拧紧生产、销售、改装、使用等各环节安全

监管责任链条，有效提升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能力。

附件：1.包集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2.怀远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表

包集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肖 坡 党委副书记、镇长

常务副组长：邵 帅 党委副书记

副 组 长：王印之 四级调研员

年士文 人大主席



赵 银 党委副书记

刘 鹏 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王振宇 纪委书记

刘晓明 党委委员（兼）、派出所所长

郑九洲 武装部长

廖 茹 组织委员

王曼丽 政法委员

崔松林 二级主任科员

崔东海 三级主任科员

韩春泉 三级主任科员

祁学柱 副镇长

张 悌 副镇长

李良贺 人大副主席

余 翔 副镇长（挂职）

成 员： 孙玉祥 党政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汪乐乐 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

张根祥 经济发展中心负责人

杨 勇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

严良冰 公共事业办负责人

宋明山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

钱 卫 怀远县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崔 杰 国土资源所所长

刘月亮 市场所所长

娄中清 供电所所长

姚 标 包集中学校长

唐晓勇 学区管委会书记

杨 卢 包集消防队队长

各村党组织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良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陈威、

乔志树、胡永、刘坤、张步坤、乔加华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具体

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等工作。



附件 2.

怀远县包集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表

序

号

小区名

称
所属村

问题隐患

情况

整改责

任人

整改措

施

整改完成

情况

处罚

情况

备

注


